乾安县招商引资扶持奖励政策
[bookmark: _GoBack]为进一步加强对外经济技术合作，鼓励和吸引域内外投资者在我县投资兴业，促进县域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根据国家、省、市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借鉴外地经验，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如下招商引资扶持奖励政策。
　　第一条 固定资产投资1000万元以上的工业及农畜产品加工项目，待项目建成投产后，按土地出让金75%的额度县财政安排奖励经费给企业，用于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
　　第二条 固定资产投资1000万元以上的工业及农畜产品加工项目，办理相关手续所需费用，由住建部门所收取的基础设施配套费、测绘费、建筑工程材料检测、工程交易费，水利部门所收取的水资源费、水资源补偿费、水土流失防治费，消防部门所收取的城市消防设施建设费，国土部门所收取的建设用地管理费、土地登记费、工本费、测绘费等12项费用一律免收。
　　第三条 固定资产投资3000万元以上的工业及农畜产品加工项目，自纳税年度开始，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第一年100%由县财政奖励该企业用于技术创新，第二年奖励70%，第三年奖励50%，第四年奖励30%，第五年奖励10%，专项用于企业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
　　第四条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以上工业及农畜产品加工项目、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产业项目、国内外500强企业项目、国家及世界名牌企业项目、特色园区项目和投资额度较大及产值利税较高的商贸物流等服务项目，经审定，土地出让金75%可以由政府项目专项资金中安排解决，投资方只交25%(待项目建成后发土地使用证)，同时，对符合县里产业政策，对全县可以形成支柱产业的项目，还可以根据项目实际情况，采取“一事一议，特事特办”的原则，给予更加优惠的扶持奖励政策。
　　第五条 固定资产投资1000万元以上的工业及农畜产品加工项目，企业投产后按实际到位资金额的2‰奖励给中介人(不超100万元)。对招商引资有突出贡献的个人，符合入编和提拔任用条件的，给予优先考虑。
　　第六条 新建工业及农畜产品加工项目固定资产实际到位资金以县审计部门审核认定为准(不含土地征地费用)。
　　第七条 开通“绿色通道”，对引进的项目，由项目引进单位派专人领办、协办项目前期的立项、注册、登记等有关事宜，提供全程服务。对重点项目建立县领导包保推进组，实行挂牌保护，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批准，不得对企业进行检查收费。县软环境办公室对投诉及时受理，并及时通报处理结果。
　　第八条 石油、天然气开采业、加工业(以天然气为原料的另议)和风力发电及房地产开发等项目不在此规定范围内，将另行制定政策。
　　第九条 项目认定及补助支持资金程序：由企业提出申请，项目所在地(乡镇场园区)申报，新建成投产项目经县审计部门审核认定、固定资产到位资金符合享受奖励政策条件，企业再正式填写审批表，国土、住建、水利、消防、经合等部门初审，最后报县委、县政府审批。
　　第十条 以上扶持奖励政策由乾安县经济技术合作局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扶持奖励政策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其它与本政策不一致的，以本政策为准。乾发【2012】6号

